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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综合贡献奖
发放原则意见

为充分调动教职工和二级单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提高学校整体科研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结合学校实际，提出2025年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综合贡献奖发放的原则意见。
一、奖项构成
2025年度的科研业绩奖励核算依据《泉州师范学院科研业绩认定和奖励办法》（泉师科〔2025〕2号）执行，2025年之前产出的科研业绩奖励核算依据《泉州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泉师科〔2017〕6号）执行。
二、分配原则
根据教师个人和二级单位申报，科研处和社科中心核算各二级单位的科研绩效总量。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的科研绩效由科研处或社科中心核算后直接报送财务处，教学科研单位（含图书馆）的科研绩效由科研处或社科中心核算后划拨到二级单位。二级单位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核心，可根据实际情况再做统筹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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